
 

《2013 年空氣污染管制(修訂)條例草案》委員會 

 

政府當局採取的跟進行動 

 

 

在 2013 年 5 月 25 日的會議及會前的函件，委員要求政府當局提
供以下資料。  

 

1.  擬 議 的 《 2013 年 空 氣 污 染 管 制 (修 訂 )條 例 草 案 》 第
7A(2)(a)及(b)條中「公眾利益」一詞就環境保護而言及在條例
草案中的涵義，以及政府當局對應否以「公眾健康」一詞取代「公
眾利益」，或應否在相關條文中加入「公眾健康」一詞的立場。 

 

  建議的《空氣污染管制(修訂)條例草案》中第 7A 條以更
清晰的方法表述現行《空氣污染管第 7(2) 條。環境局局長可不
時檢討空氣質素管制區的空氣質素指標，以確保該指標是為以下
目的而應達致與保持的指標 — 

 

 (a) 為公眾利益而促進對該管制區內的空氣的保護；及 

 (b) 為公眾利益而促進對該管制區內的空氣的最佳運用。 

 

保障公眾健康一向是公眾利益的考慮因素，否則有違「公眾利
益」。當考慮是否修訂空氣質素指標及修訂幅度時，其他因素，
如社會和經濟方面的考慮也屬公眾利益考慮的一部分。這符合世
界衛生組織在《世衛空氣質素指引 2005 年全球更新版》給予的
意見： 

 

「個別國家訂立的空氣質素標準不盡相同，須因應當地空氣
質素對人體健康的風險、切實可行的技術、經濟考慮以及政
治和社會因素間求取平衡。」 

 

  空氣質素指標的既定目標，不同國家會有所差異。在訂
立空氣質素指標時，一些國家，如美國，根據法律規定，只考慮
保障健康因素1。其他國家，例如英國，新西蘭及內地，在其法
例中則規定也要考慮成本效益及經濟因素。我們不建議用「保障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美國根據《清潔空氣法》需要訂立空氣質量標準以保障公眾健康和公共福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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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眾健康」代替「為公眾利益而促進對該管制區內的空氣的保護
及最佳運用」，因為這會縮窄訂立空氣質素指標目的的範圍。 

 

  「保障公眾健康」已是在制定空氣質素指標時的一個重
要考慮因素。從政府建議收緊空氣質素指標並定期檢討指標已得
到證明 。由於擬議的修訂法案已照顧有關需要，我們認為不須
要特意把這個詞彙加入相關章節。 

 

2.  在實施新空氣質素指標後，新空氣質素指標將會適用而
無須透過「先審議後訂立的程序」或「先訂立後審議的程序」將
上述空氣質素指標進一步納入該項法例才可適用的法例一覽表。 

 

  當新空氣質素指標實施後，除《空氣污染管制條例》以
及《環境影響評估條例》(第 499 章)，須按《環境影響評估程序
的技術備忘錄》附件 4，應用空氣質素指標作為評價空氣質量的
影響和對生命危害的法定標準而直接適用外，將不會直接適用於
其他現行法例。 

 

3.  政府當局有何計劃改善現行量度空氣質素指標的安排；
若有，該計劃的詳情為何。 

 

  環保署現時設有一個全面的空氣質素監測網絡，包括 11
個一般空氣質素監測站及 3 個路邊監測站。空氣質素監測網絡協
助我們制訂空氣質素管理政策、評估達致空氣質素指標的情況、
評估公眾接觸空氣污染的程度，並向公眾提供現時及預計的空氣
質素而設立。在決定空氣質素監測站的選址時，環保署須考慮多
項因素，包括網絡的地理布局、不同土地發展類別地區(例如市
區、新市鎮和郊區)的覆蓋程度、地區人口、車輛流量和污染源
的分布、以及能否監測區域性空氣污染水平、地形和氣象因素。
有關考量與其他國家(例如美國)  的最佳做法相若。 

 

  香港地少人多，經濟活動以商業及金融為主。因此，車
輛廢氣是本地空氣污染的主要源頭，而不同地區的空氣污染水平
主要取決於有關地區的發展類別及密度。現有的空氣質素監測網
絡在地理分布上已涵蓋市區、新市鎮和郊區不同的土地用途(商
業、住宅、工業及混合用途)，因此無需在全港 18 區都各自設立
空氣質素監測站。若該區未設有空氣質素監測站，公眾可參考具
有相同發展模式，而地理相近地區空氣質素監測站的數據。環保
署已提供參考跨區空氣質素監測站數據的資料。 

. 



  根據 2012 年底完成的空氣質素監測網絡檢討，環保署計
劃在屯門和將軍澳各設立一個一般空氣質素監測站以加強網絡
的涵蓋範圍。環保署正在屯門建置新的一般空氣質素監測站，預
期於 2013 年底運作。我們亦已開展將軍澳一般空氣質素監測站
的選址工作。 

 

  現有的 3 個路邊空氣質素監測站(即位於中環、銅鑼灣及
旺角的監測站)均設於市區內車輛及行人流量非常高和被高密度
建構環境包圍的繁忙路段。有關路邊空氣質素監測站的數據足以
反映典型的繁忙市區路邊空氣質素，因此無需增加路邊空氣質素
監測站的數目。 

 

  為確保空氣質素監測網絡能達到前述目的，我們會繼續
每年進行檢討，考慮網絡的表現、土地使用的變化、污染源、人
口覆蓋等因素，以檢視網絡涵蓋範圍是否足夠，以評估網絡是否
恰當和需否建造新監測站。 

 

4.  舉例說明空氣中二氧化硫不同的濃度水平對人體健康的
影響。 

 

  參照國際組織的研究發現，有關二氧化硫在不同濃度水
平對健康的影響現載列於下表供說明用途。 

 

 濃度水平 

(微克/ 
立方米) 

暴露時間 對健康影響 注釋

 

1 6,700,000 1 小時 半數致死量濃度（LC50） [1] 

2 13,000 15 分鐘 工人的短期職業接觸限值 [2] 

3 11,400 - 
14,300 

10 分鐘 休息中的正常測試者組別的
人平均肺功能值減少 

[3] 

1,716 運動中的哮喘患者的 1 秒內
強迫呼氣容積(FEV1) 比基
線減少約 15％ 

1,144 誘發運動中的哮喘患者肺功
能變化（1 秒內強迫呼氣容積
(FEV1) 比基線減少約 10％）
的最低濃度 

4 

 

572 

10-15 分鐘

 

運動中的哮喘患者只見肺功
能有小但不被視為具臨床意
義的變化， 

[3] 

 



 濃度水平 

(微克/ 
立方米) 

暴露時間 對健康影響 注釋

 

5 250 一天 可觀測到短期呼吸道症狀有
不利影響的最低濃度水平  

[3] 

6 40 或以下 日平均水
平 

每日二氧化硫與每日死亡率
相關聯  

[3] 

 

[1] LC50 值是指能在待定時間內殺死 50％測試者（二氧化硫：鼠）的空氣

中的濃度。 

 資料來源：美國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的國家職業安全與健康研究所。 

[2] 資料來源：國家職業安全與健康研究所 

[3] 資料來源：《世衛空氣質素指引 2005 年全球更新版》第 399-414 頁  

 

5.  屬歐盟前期的政府車輛數目，及該等車輛的詳細資料，
包括其所屬部門或政策局及現時是否仍在使用。 

 

  政府車隊已經淘汰所有歐盟前期及歐盟一期柴油車輛。
在全港現有 129,000 輛柴油商業車輛中，約 19,000 輛和 13,000
輛分屬歐盟前期和歐盟一期類別。 

 

 

 

環境保護署 

2013 年 6 月 




